
新北市榮服處 112 年 

三重五股新莊蘆洲淡水八里三芝「服務網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2 年 5月 11 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劉○盛 

1.促進穩定就業津貼方案
現已入法，已於試辦期

間申領過，是否於入法

後可再申領。 
 

 

 
 

 

 
2.榮民到診所就醫有優

惠，有些全免，有些部分

優惠，請問有哪些診所針
對榮民眷有優惠。 

 

 

 

1. 2023 年 5 月 9 日立法院三讀
通過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條例第 5條之 1，將發放促

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津貼
正式入法，爾後退除役官兵

皆可申領就業津貼補助，惟

已經領取過則不可再領取。 
 

 

 
2. 各地方社區型診所均自負盈

虧，針對無職榮民並已加入

榮字健保(六類一目)，榮民
眷至地方社區型診所就醫是

否優惠多寡，仍由各地方診

所自行訂定。 
 

 

 
 

 

 

2 

湯○雄 
榮民身分有區分為大陸來

臺、服役 5年或 10 年以上

退伍，為何至榮總就醫優

惠不一？另外榮眷就醫是

否可比照榮民有優惠? 

 
 

 

 
1. 無職榮民並已加入榮字健保

(六類一目)，榮總及各分院享

有部分負擔及掛號費皆免收

之優惠，等同在榮總若無自費

的部分，即不需收費。另有職

榮民在榮總就醫，結帳時主動
出示榮民證可免掛號費 100

元，另部分負擔 420 元部分則

依退伍階級有不同的優惠：上
校補助 20%、中少校補助 50%、

 



尉級補助 70%及士官兵則補助

100%。 

2. 目前榮民如為支領退俸者，其
眷屬持有備役軍人眷屬證

者，在榮總結帳時主動出示此

證，可享優免 100 元掛號費，
針對非持有備役軍人眷屬證

者，可否比照榮民享有就醫優

惠，本處擬轉輔導會業管處研
議卓處。 

 

3 

劉○海 

板橋及臺北榮家是否可以

增設夫妻房數量? 

 
 

 

 

 

1. 目前僅臺北、雲林及佳里榮民

之家未設有夫妻房，板橋榮民

之家較多人排隊，建議各位榮
民眷可先申請中南部空床位

(相關床位資訊均公布於輔導

會官網)，過二至三年再轉調
板橋榮家。 

2. 有關臺北榮家是否增設夫妻

床位，本處擬轉輔導會業管處
研議卓處。 

 

 

 

 
 

  



新北市榮服處 112 年永和區榮民「服務網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 112 年 5 月 25

日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楊○龍 
臺北榮民總醫院

重粒子癌症治療

中心啟用，癌症治
療要價不斐，需自

費高額費用 

可否有醫療補助 

。  

1.臺北榮總肩負國家使命，不以營利
為考量，幫助弱勢是臺北榮總必須

承擔的社會責任之一，每年將保留

2%的名額，提供給最有需要的弱勢
病人。 

2.有關是否符合補助之對象，可向臺

北榮總社工室洽詢(28757466)。 

3.本案將向輔導會反映，做為政策制

訂參據。 

 

2 

 

陳○ 
配偶至臺北榮民

總醫院為什麼沒

有優惠。 

1.如為支領退俸之榮民眷屬並持有備
役軍人眷屬證之眷屬，結帳時主

動出示此證，可享優免 100 元掛

號費。 
2.本案將向輔導會反映，做為政策制

訂參據。 

 

3 

劉○樟 

簡報上有提到微
型保險，微型保險

是什麼? 

一、 輔導會微型保險為針對榮民及

領有遺眷家戶代表證之遺眷，且
具有低收、中低收入戶或領取 

中低收老入生活津貼資格之 75

歲以下人員。 
二、該保險屬意外險性質。 

被保險人已由各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區) 
公所投保微型保險者， 

不予納保。 

二、 微型保險最高理賠金投保上限
為 50 萬元，若於 75 歲前已投

保，則於 80 足歲前均可續保，

且續保後保單仍係 1年期。 

 



4 

 

傅○國 

重新申辦新式榮

民證需要工本費
160 元，是否可酌

減工本費。 

一、 工本費 160 元為榮民證製卡成

本，第一次申辦由輔導會全額補

助，惟重新申辦時由榮民負擔重
製卡片之費用。 

二、 本案將向輔導會反映，做為政策

制訂參據。 

 

5 

 

俞○明 

如何證明配偶具

有眷屬身分。 

一、 依法退伍支領退休俸、贍養金或

生活補助費人員在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之眷屬及領有臺灣地區
居留證之外籍、大陸或港澳配

偶，得申請眷屬證。眷屬包含父

母(養父母)、配偶，子女包含未
成年、成年未婚（含已離婚者）

就讀政府立案大專院校或高中

（職），具有正式學籍（不含公
費生及研究所），或未婚（含已

離婚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二、 另非領有退俸之榮民眷屬，輔導
會之行政業務網上若無配偶眷

屬資料，請榮民檢具雙方身分證

件或三個月內記事詳載之戶籍
謄本或戶口名簿等證明件，俾利

將配偶資料登錄系統。 

 

6 
 

沈○偉 

17 網社區服務組

長王自勝，每天風

雨無阻訪視關心
榮民，建議榮服處

表揚。 

已在會場當場表揚各社區服務組長工

作辛勞，本案列入社區服務組長年度
考核。 

 

 

  



新北市榮服處 112 年「土城、三峽、鶯歌、新莊區服務網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2 年 5月 26 日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張○民 
依以往經驗，榮民至

旅遊區如故宮博物院

或石門水庫享有門票
優惠，現已取消該優

惠福利，是否能再爭

取? 
 

 

1. 依規費法第 12 條第五款規定:具
老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學

生身分等，業務主管機關得免徵、

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老人福
利法第 25 條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 33 條亦有優惠規

定。 
2. 石門水庫僅收取停車費，具榮譽志

工證、身心障礙及水庫之週邊的七

鄉鎮居民免收費用；故宮博物院針
對年齡未滿 18 歲者、65 歲以上

者、身心障礙者、本國學生等皆有

免收門票優惠措施。(65 歲以上者
假日收取半價) ，上述規定內之優

惠對象，均不包含榮民，故不享有

門票優惠。 
3. 有關臺端意見非本處權責範圍，將

陳報輔導會研處。 

 

2 金○山 
新北市政府通知本人

要辦理健保退費，且

須提供郵局帳號、密
碼，本人的健保費皆

是由輔導會繳納，是

否真有退費一事? 

經洽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確實有寄發
相關通知單給市民，該筆款項係依

「新北市政府112年辦理老人健保補

助實施計畫」給予之健保補助金，全
年度補助金額為 3,324 元。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01


3 李○軍 

近 年 物 價 持 續 上

漲，就養金金額太
低，建議爭取提高就

養金補助金額。 

 

1. 有關就養給付調增案，輔導會已納

入現階段重點工作，將配合行政院

政策指導，盱衡整體社經環境積極
爭取。 

2. 有關臺端意見非本處權責範圍，將

陳報輔導會研處。 

 

 

  



新北市榮服處 112 年中和區「服務網榮民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2 年 6 月 6 日 
 

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鄭○平： 

1、目前申請榮民子女
教育補助費，僅

限退俸榮民始得

申辦，建議只要
有榮民身份即可

以申請，不要有

身份之區別，以
免產生遭歧視之

感受。 

2、本人先前參加榮民
座談會時即發言

表達榮民生日僅

發送生日賀卡乙
張，誠意不足，

建議能撥發生日

禮金 3,000 元，
以表關懷、祝賀

之意，貴處答覆

因 受 限 預 算 編
列，恐難滿足所

需，建議爾後會

議能邀請輔導會
業管出席，以利

下情上達。 

3、目前萬物齊漲，生
活不易，建議榮

民就養金能酌情

提 高 1,000 至
3,000 元，以符實

需。 

4、在此公開表揚貴處
一樓櫃台承辦人

1、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

下簡稱：輔導會)針對榮民子女
教育補助費作為如下： 

(1)依【支領休俸贍養金或生活補

助費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發給
作業要點】辦理榮民子女教育

補助費，申請對象為：(一)中

校階（含）以下並支領退休俸
（含生活補助費）者、(二)在

職期間因作戰演訓或因公失

能，經審定機關審定仍支領退
休俸（含贍養金)者，或於審定

當年度支領退伍金者。 

(2)針對支領一次退伍金、未領月
退休金、生補費、贍養金、未

任職公職……之榮民，其子女

就讀高中(含)以下，可向輔導
會申請教育補助費；大學（含）

以上則可向榮民榮眷基金會提

出補助申請。 
(3)榮民先進所提放寛申請對象，

本處將陳報輔導會研議。 

2、榮民生日建議加發生日禮金乙
情寶貴意見，將轉陳報輔導會

研議。 

3、政府安置就養榮民，以年邁無
工作能力、生活困苦，且子女

無力奉養榮民為對象，每月核

撥之就養給付，係屬生活扶助
性質；然政府會依民生物價、

幸福指數及國家財政等綜合考

量適時調整，去（111）年 7月
起，就養給付由每月 14,558 元

 



員李小姐(分機

116)，服務態度

親切、熱忱，犧
牲午休時間服務

榮民眷；另本轄

社區志願服務組
長潘江河，服務

態度親切，有問

必答，在此一併
表達感謝。 

調升為每月 14,874 元，另有

三節加菜金 360 元及春節加發

零用金 1 萬 4,112 元，每年合
計 19 萬 2,960 元，年度調增

3,792 元。基於妥善照顧榮民是

本會的職責，後續仍將持續盱
衡整體社經環境，積極爭取調

增就養給付；本項建議陳報輔

導會研議。 
4、感謝榮民先進對本屬同仁工作

表現肯定；本案將利用本處服

務體系會報時機公開表揚。 

2 

羅○業： 

目前榮民就養金申

請，係以全戶收入做
為核定之判准，建議

以榮民本人收入做為

核發標準，如：榮民
本人收入未達各縣市

最低生活標準，但家

戶所得平均卻超過，
仍能按比例發放就養

金，以落實經濟弱勢

榮民之生活照顧。 

政府安置榮民就養，係以照顧年邁

貧窮或身心障礙等亟需照顧之榮

民為目的；「就養」係社會救助生
活扶助之一環，屬「補助」性質；

持平而論，輔導會對榮民就養安置

申請門檻，已優於一般社會救助方
案；所提涉法令規定範疇，將轉陳

輔導會反映。 

 

 

3 

錢○清 
感謝榮服處社區組長

及各級工作人員的服

務熱忱，一直以來對
榮民都很關心。 

感謝榮民先進對本屬同仁工作表
現肯定；本案將利用本處服務體系

會報時機公開表揚。 

 

4 

徐○誠 

建議將榮民相關的福

利及權益事項印製成

冊，廣發所有榮民。 

輔導會已將榮民相關權益事項，整

合納置於輔導會官網首頁/便民服

務/各項權益優惠懶人包內，計有

17 項，榮民先進可自行至官網查

閱，或針對個人需求來電洽詢。 

 

5 

梅○ 
1、感謝榮服處社區組

長及各級工作人

員的服務熱忱，

國軍同袍儲蓄會自 111年 1月 1日
起，將零存整付月存額度由 4000

元調升至 1萬元；整存整付額度不

區分階段一律調升至 12 萬元。加

 



長久以來對榮民

們都很關心。 

2、年金改革，大家優
惠存款利率及退

俸越來越少，而

物價越來越高，
生活越來越不容

易，建議同袍儲

蓄額度放寬，以
造惠退休榮民。 

計給息存款利率按臺灣銀行一年

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加計 50%給

息。本項寶貴意見，將函轉國軍同
袍儲蓄會據以考量。 

6 

翁○望 

關於退輔會請各地榮

服處推動榮民申辦更

新卡式榮民證一事，

榮民中有許多超過65
歲人員，也都有敬老

卡，除少數縣市敬老

卡每月沒有加值點數
外，其他縣市都有，

這就造成申辦卡式榮

民證加值成悠遊卡使
用時是全票計價，失

去這方面優待功能，

故希望能將 65 歲以
上補助的敬老點數併

入卡式榮民證中(註

記 65 歲老人優惠)，
此建議已提出近 2 年

不見回復，難道技術

有困難嗎？那換了又
有啥用？  

新式榮民證計價方式，依循各家電

子票證公司之相關規定，65 歲以上

長者之敬老卡，屬各縣市政府社福

政策定之，其優惠內容不盡相同，

技術整併有待研議；本案寶貴意
見，將陳報輔導會研析。 

 

 

  



新北市榮服處 112 年板橋及樹林區「服務區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2 年 6月 13 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陳○麟 
板橋榮家保健中心的服務

時段過短，建議能夠延長

服務時間。 
 

 

 
板橋榮家保健中心的醫療量能畢竟

非常有限，在此建議各位榮民可選

擇至大醫院(例如臺北榮總)就診，
方能得到較適切及即時的醫療照

護。本項建議將函請板橋榮家卓參。 

 

 
 

2 

林○澤 
現在時局物價通膨高漲

價，本人子女所得不高，

經濟生活也困難，不想增
加子女的負擔，建議輔導

會就養申請可不列入子女

所得計算，放寬審核標準。 

 
政府安置就養榮民，以年邁無工作

能力、生活困苦，且子女無力奉養

榮民為對象；「就養」係社會救助生
活扶助之一環，屬「補助」性質；

持平而論，輔導會對榮民就養安置

申請門檻，已優於一般社會救助方
案；所提涉法令規定範疇，將轉陳

輔導會反映。 

 

 
 



3 

邱○欽  

1. 本人母親於今年 2月份

往生，喪葬費共計花費
30 餘萬元，貴處僅核發

3000 元急難慰助金，建

請榮服處能夠依據申請
人所花費的金額高低比

例來審核發放。 

 
 

 

 

 

 

2. 本人欲住臺北榮家(三
峽)，有去該家參觀，但

裡面的建物大多過於老

舊，並且沒有「夫妻房」
的房型設置，在此建議

該榮家能否籌措相關經

費預算來改建。 
 

 

 

1.急難救助慰問係依據「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榮眷遺眷
急難救助及慰問作業要點」辦理

如下： 

(1)一般榮民、榮眷及遺眷最高救助
金額為 1萬元，並依年度分配經

費內核發急難救助金。 

(2)新北市榮服處每週固定召開急
難救助審查會，且年度的急難救

助金預算額度有限，故依法令須

視急難事實審酌，無法完全依花

費金額高低比例來審核，敬請諒

察。 

2.另倘若因民間的喪葬業者收費較
高，本處有也有合約的殯葬廠

商，請各位可直接洽詢選擇比價。 

3.有關建議臺北榮家設置夫妻房，
說明如下： 

(1) 臺北榮家僅收住男性榮民，自

111 年 8月起開始收置女性榮民
公、自費失能養護床位 2名，迄

今尚無收住榮民夫婦自費安養。 

(2)另榮民夫婦自費安養「夫妻
房」，已於板橋、八德、新竹、中

彰、高雄、岡山、花蓮、白河、

臺南、馬蘭等榮家辦理夫婦安養。 
(3) 臺北榮家家區內為山坡地，依

據水土保持法及山坡地保育利用

條例之規定，山坡地水源保護，
不得再興建新大樓，僅可辦理修

繕。   

4.本項建議將函請臺北榮家卓參。 
 

 

 

 
 

 

 
 

 

 
 

 

 

 

 

 

 



新北市榮服處 112 年新店區「服務網榮民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2 年 6 月 20 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1 

張○剛: 

感謝新北榮服處新店區張幼菡組
長及中和區吳承璟組長，對榮民眷

服務熱忱，在此表達感謝之意。 

感謝榮民先進對本屬同仁工作表

現肯定；本案將利用本處服務體
系會報時機公開表揚。 

2 

馬○業: 
新北榮服處服務很好，協助申請榮

總矯正鞋也很迅速，現在走很方

便，在此表達感謝之意。 

感謝榮民先進對本屬同仁工作表
現肯定；本案將利用本處服務體

系會報時機公開表揚。 

 

  



新北市榮民服務處 112年度汐止榮民服務網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2 年 4 月 12 日 

項 次 提 案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備 考 

1 

袁○曦 

申請急難救助金，是
否還需向里長索取

證明？ 

一、 急難救助部分，以下 

情形得申請急難救助： 

1. 遭受意外傷害致生活陷於困境
者。 

2. 罹患重症、其他原因無法工作

致生或陷入困境者。 
3. 榮民死亡致無力殮葬等。 

申請檢附文件： 

1.政府機關核發有相片之 
  身分證件。 

2.低、中低收入戶或領取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證明。 

3.診斷證明書及繳費收 

  據。 
4.申請喪葬救助者，檢附 

  死亡證明。 

5.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 
  病證明文件。 

6.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二、綜上，台端所提里 長開具證
明，非屬必要文 

件。 

 

2 

鄭○隆 

榮民到榮總就醫，除
掛號費外，是否還有

其他優惠？ 

目前輔導會對於無職業榮民，可

至戶籍地區公所或健保局加入

(61)類榮字健保，以提供健保費
全免，及至所有納入健保之院所

部分負擔享有免收之優惠。另在

榮總及各分院就醫，享有掛號費
及部分負擔皆可免收之優惠(自

費項目須自行繳納)。 

 



 


